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6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主管部门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年度
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万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信息化运维项目 主要用于开展信息化运维项目等支出                  260.75                  260.75                                                                                                      -   

基本支出 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工资福利社保公积金单位缴费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的支出                8,387.14                8,387.14                                                                                                      -   

机构公用经费 主要用于单位购买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水费、电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福利费、工会经费、离退休综合定额                  468.86                  468.86                                                                                                      -   

一般管理事务 主要用于培训费、差旅费及编外人员(其他人员下放临工）费用                  255.68                  255.68                                                                                                      -   

小型工程类项目（非政府投
资项目） 主要用于开展小型工程类项目（非政府投资项目）市政类等支出                  564.01                  564.01                                                                                                      -   

城市管理业务

主要用于福田区委大院绿化养护项目、福田区悬挂绿化管养服务、五洲宾馆前后庭院园区
绿化精品管理、公园综合管养、迎春花市中心会场节庆活动、光环境运营及管理服务、福
田区六个水景统一管理维护、市民中心北广场全要素精细化管理、市民中心广场及中心区
夜景灯光等活动现场秩序维护服务、城市管理、重大节日国旗、灯笼悬挂服务、城管业务
、城市管理应急服务、区分拨指挥中心城管分中心业务外包服务工作事项等项目支出

               7,423.56                7,423.56                                                                                                      -   

环境卫生业务 主要用于垃圾收运处理、垃圾分类处理、垃圾焚烧处理、新一轮市政垃圾站及公厕清运保
洁清运外包服务项目、清运保洁零星项目等项目支出               16,215.80               16,215.80                                                                                                      -   

上级转移支付
主要用于垃圾分类处理（上级转移支付），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激励补助；主要用于公园综
合管养（上级转移支付），开展香蜜公园、儿童乐园综合管理服务项目、皇岗公园、彩田
公园综合管理服务项目、梅林公园综合管理服务项目

               4,085.83                4,085.33 

金额合计:               37,661.64               37,661.14                                                                                                      -  

年度
总体
目标

主要工作目标包括：一、系统优化“公园城市”建设。持续推进公园建设提质增效，重点完成康欣口袋公园、景富绿地等项目二期建设，加快福田区老旧社区公园功能完善工程和福田围村文化公园建设进度；同步推动深圳市儿童乐园项目资产划
转及前期设计备案工作，并加快地下停车功能完善的立项评估，形成完善的公园设施服务体系。二、扎实推进“山海连城”建设。加快竹子林生态通廊一期桥梁段用地核查和施工图设计调整，在资金落实后启动建设，稳步推进二期方案优化与立
项；推动梅林山森林巡护道建设项目前期方案，探索“政府投资+社会投资”模式，拓展多元投入渠道。三、深化垃圾分类智能管理。依托智慧技术，构建可回收物智慧回收网络，形成“点—站—场”全链条闭环；推动全区回收数据纳统，实现区
级平台、分拣中心与街道中转站互联互通，全面提升垃圾分类智能化水平。四、完善治理试点应用场景。推进余泥渣土治理、市政公园智慧化管理等试点，探索全周期、全要素的城区治理闭环机制，形成超大城市高密度城区治理的新样板。
五、推动城市景观与空间运营。实施福田中心区灯光秀商业化运营项目，确保招标及前期筹备顺利推进；探索梅园公共空间运营路径，打造梅园独特IP，植入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形成集文化展示、活动策划、空间活化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地
标。六、谋划迎春花市品牌化发展。以“花”为主题和场景，突出福田特色，策划打造“一年一篇章”的品牌花市，创新融合舞狮、演艺、巡游等多元形式，提升市民参与感与城市文化影响力，塑造独具辨识度的花市IP。七、优化公园综合管理与
服务。围绕公园管养、文化活动、商业业态优化，健全工作机制与考核制度；策划开展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探索“公园+商业”模式，提升公园服务品质；强化防汛防台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完善应急体系，确保市民游园安全。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解释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生活垃圾清运日均清运量 ≥1450吨 吨 主要考察生活垃圾清运日均清运量

生活垃圾日均焚烧量 1000吨 吨 主要考察生活垃圾日均焚烧量

公厕及垃圾转运站数量 75座 座 主要考察公厕及垃圾转运站数量

厨余垃圾日均处理量 ≥304吨 吨 主要考察厨余垃圾日均处理量

绿化垃圾日均处理量 ≥88.44吨 吨 主要考察绿化垃圾日均处理量

废旧家具日均处理量 ≥63.68吨 吨 主要考察废旧家具日均处理量

年花年桔收运处理量 ≥80万盆 盆 主要考察年花年桔收运处理量

可回收物日均处理量 ≥810吨 吨 主要考察可回收物日均处理量

果蔬垃圾处理量 ≥95吨 吨 主要考察果蔬垃圾处理量

悬挂国旗种类 2种 种 主要考察悬挂国旗种类

灯笼悬挂种类 5种 种 主要考察灯笼悬挂种类

景观照明栋数 79栋 栋 主要考察景观照明栋数

景观照树灯数量 3911个 个 主要考察景观照树灯数量

质量指标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50% 百分比 主要考察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百分比 主要考察项目验收合格率

悬挂的国旗及灯笼全新率 100% 百分比 主要考察悬挂的国旗及灯笼全新率

时效指标 各项工作服务完成及时率 100% 百分比 主要考察各项工作服务完成及时率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率 90%≤n≤100% 百分比 主要考察成本控制率

垃圾清运费总支付金额 ≤9130.16万元 元 主要考察垃圾清运费总支付金额

公厕管养费总支付金额 ≤762.93万元 元 主要考察公厕管养费总支付金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中心各项业务正常开
展 有效保障 不适用

主要考察是否有效保障中心各项业务正
常开展。其中有效保障的具体指标范围
为80%-100%，基本保障的具体指标范围
为60%-80%（不含），保障不明显的具体
指标范围为60%（不含）以下。

保障市容环境卫生 有效保障 不适用

主要考察是否有效保障市容环境卫生。
其中有效保障的具体指标范围为80%-
100%，基本保障的具体指标范围为60%-
80%（不含），保障不明显的具体指标范
围为60%（不含）以下。

改善生活垃圾分流分类系
统全链条运作正常 有效改善 不适用

主要考察是否有效改善生活垃圾分流分
类系统全链条运作正常。其中有效改善
的具体指标范围为80%-100%，基本改善
的具体指标范围为60%-80%（不含），改
善不明显的具体指标范围为60%（不含）
以下。

营造节日氛围 有效营造 不适用

主要考察是否有效营造节日氛围。其中
有效营造的具体指标范围为80%-100%，
基本营造的具体指标范围为60%-80%（不
含），营造不明显的具体指标范围为60%
（不含）以下。

保障城管数字化设备和相
关系统正常运行 有效改善 不适用

主要考察是否有效保障城管数字化设备
和相关系统正常运行。其中有效改善的
具体指标范围为80%-100%，基本改善的
具体指标范围为60%-80%（不含），改善
不明显的具体指标范围为60%（不含）以
下。

可持续影响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生态效益指标 实现生活垃圾焚烧资源有
效利用 ≥80% 百分比 主要考察实现生活垃圾焚烧资源有效利

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辖区居民满意度 ≥90% 百分比 主要考察辖区居民满意度

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百分比 主要考察工作人员满意度

其他满意度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